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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货物怎样办理增值税退税？ 
纳税人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以后，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

凭证，可以按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目出口货物的增值税退税。目前，增值税的出口退

税分为 5 档： 
一、 机械及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仪器仪表，棉纱，棉布及其制品，

服装，电解铜，出口退税率 17%； 
二、 农业机械，其他纺织原料及制品，钟表，鞋，陶瓷，钢材及其制品，水泥，

铝，铅，锌，有机化工原料，无机化工原料，涂料，颜料，橡胶制品，玩具

及运动用品，塑料制品，旅行用品及箱包，出口退税率为 15%； 
三、 农业产品，出口退税率为 5%； 
四、 其他出口货物，出口退税率为 13%； 
五、 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除农产品以外的其他货物，出口退税率一律为 6%。 
此外，凡是列入中国科学技术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制定的《中国高新技术商品出口

目录》的出口产品，出口退税率没有达到征税率的，经过国家税务总局核准，可以按照征税

率退税。 
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者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以下简称生产企业出口）的货物，除了

另有规定者以外，一律实行免税，抵税，退税办法。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资产货物

免征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资产或无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

燃料，动力等所含应当予以退还得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应纳的增值税；退税，是指生产

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当月应当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增值税税额的时候，对没有抵顶完的

部分予以退税。 
上述免税，抵税，退税的金额应当按照规定的退税率，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和汇率计算。 
生产企业承接国外修理、修配业务；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采用国际招标方

式国内企业中标或者外国企业中标以后分包给国内企业的机电产品，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